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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5.82%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之法律意见书 

（2020）浙经法意字第 37号  

致：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商品城”或“贵司”）的委托，为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场集团”）将其持有的小商品城 55.82%国有股份无偿划转

至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城控股”）事宜提供专项

法律服务，本所指派唐满、夏远航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经办律师，

为前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过程中所涉及的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划转办法》”）等现行有效

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要求，发表法律意见，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是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 

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 

前述事项的合法性等重大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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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司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审核批准国有股份

划转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司申报国有股份划转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司提供的上述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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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所涉及的划出方和划入方的主体资格  

（一）股份划出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此次国有股份划转涉及的划出方市场集团持有义乌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9年 12月 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2755944325F 

名称 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稠州北路 1505号 9楼(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 王春明 

注册资本 柒仟捌佰叁拾叁万柒仟柒佰元 

经营范围 

市场建设开发；建筑设计；建筑五金、水暖器材、电工器材、

(以下经营范围不含竹木材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

监控化学品)建材、装潢材料批发、零售。(以下经营范围限

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住宿、卡拉 OK服务、棋牌、游泳、

台球、理发、桑拿、烟酒零售、物业服务、汽车租赁、园艺

设计、健身服务；农副产品、冷冻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冷库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酒店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1993年 6月 27日 

营业期限 1993年 6月 27日至 2043 年 6月 26日 

经营状态 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市场集团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自成立至今有效存续，不存

在依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二）股份划入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此次国有股份划转涉及的划入方商城控股持有义乌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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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局 2019年 10月 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2MA2EDFBB5Y 

名    称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福田路 105号海洋商务楼(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 赵文阁 

注册资本 壹拾亿元 

经营范围 
控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9年 10月 29日 

营业期限 2019年 10月 29日至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商城控股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自成立至今有效存续，不存

在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三）本所律师认为，市场集团与商城控股均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此次 

股份划转所涉及的划出方、划入方均具备参与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主体资格。  

二、拟划转的国有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拟划转的股份为市场集团依法持有的小商品城

3,038,179,392 股国有股份，占小商品城总股本的 55.82%。  

1、小商品城的基本情况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年 12月 28日，为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经本所律师核查全国企业信用公式系统及其他公开

渠道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小商品城的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7641689Y 

名    称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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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赵文阁 

注册资本 伍拾肆亿肆仟叁佰贰拾壹万肆仟壹佰柒拾陆元 

成立日期 1993年 12月 28日 

营业期限 1993年 12月 28日至长期 

住    所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路 105 号海洋商务楼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开发,投资管理,市场开发经营,市场配套服务,金属

材料、建筑装饰材料、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办

公设备通信设备(不含无线)、机电设备的销售,提供网上交易

平台和服务,网上交易市场开发经营,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

代理内销商品范围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含下属分支机构的

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小商品城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依据相关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划转股份状况  

根据《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市场集团持有小商品城 3,038,179,392 股股国有股份，占

小商品城总股本的 55.82%，持有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质押或冻

结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市场集团合法持有小商品城 3,038,179,392股国有股份，权

属清晰，不存在限售条件及权利受限制等情形，市场集团依法对该部分股份具有

处分权，该等国有股份属于可依法划转的国有资产。  

三、国有股份划转协议  

根据贵司提供的资料，市场集团与商城控股经协商一致，就市场集团将其合

法持有的小商品城的 3,038,179,392 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至商城控股事宜已于

2020年 3月 2日签订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协议对划转标的、标的股份的交

付、股份无偿划转依据、双方的声明、保证及承诺、股份无偿划转费用的承担、

或有负债承担、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合同的成立、生效、协议文本等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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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约定，并约定协议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生效。  

本所律师认为，市场集团与商城控股签订的《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形式和

内容合法有效，协议自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后生效。  

四、国有股份划转的授权和批准  

（一）本次划转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1、划出及划入双方的内部授权 

（1）本次划转已经市场集团董事会审批通过  

2020 年 2月 15 日，市场集团召开董事会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决议同意将市

场集团持有的小商品城 3,038,179,392股国有股份（占小商品城总股本的 55.82%）

无偿划转给商城控股。  

（2）本次划转已经商城控股股东同意  

2020 年 2月 15 日，商城控股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商城控股持有的小商品城

3,038,179,392股国有股份（占小商品城总股本的 55.82%）无偿划转给商城控股，

并同意市场集团与商城控股签署《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2、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 

义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义乌市国资办”）出

具了义国资办发【2020】7号文件，批准了本次股份无偿划转。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份划转行为已获得划出及划入双方内部合法、有效的

授权及义乌市国资办的批准，符合《划转办法》、《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  

（二）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鉴于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商城控股持有小商品城的持股比例将超过 30%。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 63 条的规定，商城控股可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发出

要约收购的申请，中国证监会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

的，商城控股即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

户登记手续。  

五、债务处置方案及或有负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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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市场集团系商城控股的 100%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转让为母公司将其持

有的待转让股份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对于母公司即股份转让方市场集团来说，

其通过 100%持股受让方商城控股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转让的标的股份，即其用

于承担债务的资产并未减少，故不涉及债务处置及或有负债的解决事宜。  

六、国有股份划转后的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股份划转属于义乌市国资办下属两个国有独资公司之间的内部划转，且

划出方市场集团对划入方商城控股持有 100%的股权，本次股份划转前后小商品

城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份划转不会在商城控

股与小商品城之间产生新的同业竞争问题。  

七、本次划转后的股份性质变动问题  

鉴于商城控股与市场集团均为义乌市国资办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国有独资公

司，故市场集团将持有的小商品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至商城控股完成后，该股份

的性质不变，仍为国有股份。  

八、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参与此次国有股份划转的市

场集团与商城控股具备制订和实施国有股份划转方案的主体资格；市场集团依法

持有小商品城国有股份并对该等股份具有处分权；股份划转协议的形式与内容合

法有效；此次股份划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此次股

份划转的实施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要约收购的决定。前述股份

划转完成后，该等股份的性质仍为国有股份。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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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5.82%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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